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股东提请2021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公司章程第十七条的有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立场，

就合计持有公司 3.07%股份的股东王立纬、郭世民、王日昇、吕秀芬和王祥业（以

下简称“提案人”）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提请罢免曹星董事职务的议案》、

《关于提请罢免韩冬丰董事职务的议案》、《关于提请罢免陈晓峰董事职务的议

案》、《关于提请罢免陆鹏董事职务的议案》、《关于提请罢免袁义祥董事职务的议

案》、《关于提请罢免郭介胜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补选宋文云先生

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联合发起临时提案的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数超过百分之三，且在股东大会

召开十日前将提案提交到召集人，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此提案利用大股东暂不能行使表决权的时机，很容易在股东

会上获得通过。 

2） 此提案涉及罢免公司董事长、以及总裁和部分高管的董事职务，对正在

努力走出困境的公司经营、管理、特别是队伍稳定以及市场信心带来重大负面影

响，从而会严重损害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利益。为此，本独立董事建议

公司管理层同提案人充分沟通协商，寻求暂时搁置有关提案提交股东会审议的共

识，积极寻找妥善解决问题和分歧的方案。（以下无正文） 

 

独立董事：杨放春 

 

 

2021 年 7 月 5 日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股东提请2021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公司章程第十七条的有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立场，

就合计持有公司 3.07%股份的股东王立纬、郭世民、王日昇、吕秀芬和王祥业（以

下简称“提案人”）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提请罢免曹星董事职务的议案》、

《关于提请罢免韩冬丰董事职务的议案》、《关于提请罢免陈晓峰董事职务的议

案》、《关于提请罢免陆鹏董事职务的议案》、《关于提请罢免袁义祥董事职务的议

案》、《关于提请罢免郭介胜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补选宋文云先生

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联合发起临时提案的股东持有的股份数超过百分之三，且在股东大会召

开十日前将提案提交到召集人，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本独立董事建议公司应该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2） 此提案涉及罢免公司董事长、总裁和部分高管的董事职务，对正在努力

走出困境的公司经营、管理、特别是队伍稳定以及市场信心带来重大负面影响，

从而有可能严重损害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的利益。 

3） 本独立董事建议在尊重中小股东的基础上，公司管理层应该与提案人进

行应充分沟通协商，寻求暂时搁置有关提案提交股东会审议的共识，积极寻找妥

善解决问题和分歧的方案。 

4） 本独立董事建议公司管理层保持镇定，排除干扰，确保公司经营正常进

行。（以下无正文） 

独立董事：陈晋蓉 

 

2021 年 7 月 5 日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股东提请2021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公司章程第十七条的有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立场，

就合计持有公司 3.07%股份的股东王立纬、郭世民、王日昇、吕秀芬和王祥业（以

下简称“提案人”）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提请罢免曹星董事职务的议案》、

《关于提请罢免韩冬丰董事职务的议案》、《关于提请罢免陈晓峰董事职务的议

案》、《关于提请罢免陆鹏董事职务的议案》、《关于提请罢免袁义祥董事职务的议

案》、《关于提请罢免郭介胜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补选宋文云先生

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基于上述相关罢免公司部分董事和独立董事的事项不利于公司的稳定发展，

更不利于中小股东的切身利益，希望慎重考虑，暂时搁置，协商解决。 

根据提案人提供的资料，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已征得被提名人同意，经对被

提名人工作简历进行形式审查，被提名人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

定不得任职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任何处罚和惩戒，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具备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资格。因此，本人同

意将《关于提请补选宋文云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提交公司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以下无正文） 

 

独立董事：朱立飞 

 

 

2021 年 7 月 5 日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股东提请2021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公司章程第十七条的有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立场，

就合计持有公司 3.07%股份的股东王立纬、郭世民、王日昇、吕秀芬和王祥业（以

下简称“提案人”）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提请罢免曹星董事职务的议案》、

《关于提请罢免韩冬丰董事职务的议案》、《关于提请罢免陈晓峰董事职务的议

案》、《关于提请罢免陆鹏董事职务的议案》、《关于提请罢免袁义祥董事职务的议

案》、《关于提请罢免郭介胜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补选宋文云先生

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该等提案对公司的有序经营管理会有重大影响，波及到公司经营管理骨干及

市场信心，亦会影响全体股东的利益；该等提案利用大股东暂不能行使表决权态

势下出台，有极少数人为获取私利而损害大多数股东利益之嫌；据了解，提出此

提案的小部分股东主张公司需保证其持有的股票近期解套条件是公司不能为的，

是提案人要挟公司的行为。因此，为公司稳定有序发展和市场稳定，保护全体股

东利益，本独立董事意见是暂搁置该等议案，积极同提案人沟通，向管理部门陈

述真实情况，依规处理为宜。（以下无正文） 

 

独立董事：郭介胜 

 

 

2021 年 7 月 5 日 

 

 

 

 


